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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创达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裁定破产的公告 

 

2022 年 9 月 26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浙 01 破申 141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张丽丽对杭州创达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

案。2022年 10月 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浙 01 破 136号决定

书，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担任杭州创达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近期收到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4月 26日做出的《民事裁定

书》（（2022）浙 01破 136号之二）内容显示如下： 

“2023 年 4 月 21 日，创达公司管理人以创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亦无重整、和解可能性为由， 向本院申请裁定宣告

创达公司破产。  

本院查明：本院已裁定确认天钰控股有限公司等 3 家债权人的债权，无异

议债权金额共计 2,928,476.65 元。经管理人处置，创达公司资产金额仅为 

14,136.92 元。  

本院认为：创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依法应宣告其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杭州创达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杭州创达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 4 月 28日 


